
臺北市政府 96.05.18.  府訴字第 09670136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商業管理處

　　訴願人因違反商品標示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5年 12月 22日北市商

四字第 09537460000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臺北縣政府於 95年 11月 29日至該縣所轄之○○電器土城店（臺北縣

土城市○○路○○號○○樓）進行商品標示抽查，查獲訴願人銷售之「○

○」產品未標示「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度需求」等事項，嗣經臺北縣

政府查認訴願人為製造商，址設臺北市，爰移由原處分機關依權責辦理。

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產品未標示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度需求等事項，

違反商品標示法第 9條規定，爰依同法第 15條規定，以 95年 12月 22日北市

商四字第 09537460000號函，限訴願人於文到 45日內改正，並將改正情形

或申復意見函復原處分機關。訴願人不服，於 96年 1月 15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商品標示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4條第 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商品標示：指企業經營者再商品陳列販賣時，於商品本身、內

　　外包裝、說明書所為之表示。」第 9條規定：「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

　　時，生產、製造或進口商應標示下列事項：一、商品名稱。二、生產

　　、製造商名稱、電話、地址及商品原產地。屬進口商品者，並應標示

　　進口商名稱、電話及地址。三、商品內容……五、其他依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應行標示之事項。」第 15條第 3款規定：「流通進入市場之

　　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生產、製

　　造或進口商限期改正……三、未依第 9條規定標示。」

　　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標示基準第 2點規定：「本基準所稱資

　　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指消費者在市場上可購得之個人電腦及



　　週邊、通訊及傳呼、個人消費及娛樂性電子等軟硬體商品暨其零組件

　　及耗材。前項商品之適用種類品目詳如附件。」第 3點規定：「軟體

　　商品類之應行標示事項：（一）軟體名稱、版本及語文表達方式。（

　　二）系統需求。（三）軟體功能、用途及內容。（四）螢幕解析度需

　　求。（五）注意事項及警語。（六）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地址及電

　　話；其為進口者，應標示發行、設計或出版廠商名稱、生產國別、進

　　口或代理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

　　臺北市政府 92年 11月 28日府建商字第 09222182000號公告：「主旨：

　　公告商業登記法、商品標示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臺北市商業管

　　理處執行，並自 92年 12月 1日生效。……」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為「○○」在臺灣唯一合法代理商及著作權之專屬授權人

　　　　，查本件臺北縣政府係於「○○電器」土城店查獲系爭產品，而

　　　　「○○電器」土城店並非為訴願人代理銷售系爭產品之代理商，

　　　　○○更從未由訴願人處進貨，是系爭抽查之產品恐係○○直接由

　　　　日本所平行輸入之違法真品。

　（二）因軟體於電腦硬體上執行，常有生相容性之問題，故軟體製造商

　　　　應標明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度之相關資訊，以判斷該軟體得否順

　　　　利使用於自身所有之電腦硬體上。而訴願人生產之系爭產品，其

　　　　上均有「本產品為○○”專用的遊戲軟體」等中文標示，乃專供

　　　　使用於○○公司所生產製造之○○（○○）掌上型遊戲主機，僅

　　　　得於○○主機中執行；而○○主機均有一定標準之硬體規格，於

　　　　前述電腦硬體有各種不同規格而有相容性問題之情形迥異，是無

　　　　需特別載明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度之內容，不致使消費者因誤認

　　　　而購買到不相容於硬體之產品。故系爭產品外盒標明「本產品為

　　　　“○○”專用的遊戲軟體」涵義與標明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度係

　　　　完全相同。

三、卷查訴願人製造、銷售之「○○」產品，未依商品標示法及資訊、通

　　訊、消費性電子商品標示基準第 3點規定，標示系統需求及螢幕解析

　　度需求之事實，有臺北縣政府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標示（軟

　　體商品類）抽查結果報告表、本府違反商品標示法案件通報追蹤表等

　　影本附卷可憑，原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按行政程序法第 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第 96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處分相對

　　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

　　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

　　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三、

　　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

　　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

　　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

　　受理機關。」是關於法令依據之記載係書面行政處分之必要記載事項

　　，並應遵守明確原則。而綜觀本件原處分機關 95年 12月 22日北市商四

　　字第 09537460000號函所載內容，其認定訴願人銷售之系爭產品未依

　　規定標示，並無所違反法令之記載；則本件原處分函既未依上開行政

　　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記載處分之法令依據，亦與同法第 5條

　　所定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有違。另本案經遍查全卷，並無所查獲之系

　　爭產品包裝標示或採證照片供核；是原處分機關遽予處分，自有可議

　　。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之規定，決定如主

　　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代理）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6　　年　　　5　　 月　　　18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